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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 公 布 版 ）

壹、被糾正機關：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

貳、案　　　由：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對有個別處遇需求

受刑人吳員戒護管理不當，因矯正人力及

案關戒護人員情緒管理相關知能不足，以

腳鐐發出聲響為由咆哮受刑人，不當施以

強制力及手銬、腳鐐、警棍等武器、戒具，

造成受刑人傷勢，戒護人員情緒管理及採

行控制手段措施失當，且施用戒具紀錄表

施用手銬起始時間記載有誤、腳鐐施用時

間有明顯塗改痕跡，衍生偽造文書之爭議，

均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據訴，渠在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服刑期間，於113

年4月29日至衛生科健檢時，疑遭戒護人員壓制上銬及

毆打，並疑在無施用戒具之必要後，仍遭施以固定式腳

鐐數日等情案。案經調閱法務部、法務部矯正署（下稱

矯正署）、矯正署臺南監獄(下稱臺南監獄)、臺南監獄

政風室、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及衛福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下稱健保署)等機關卷證資料詳予審閱；旋於民國

(下同)113年10月29日無預警現場履勘臺南監獄，詢問

案關收容人、戒護管理人員及主官(管)等人員；又於同

年11月8日下午視訊詢問陳訴人；並於113年11月29日上

午諮詢學者專家到院提供建言；復於同日下午約請法務

部及矯正署相關主管到院說明，發現臺南監獄對矯正人

員支持及輔導不足、對受刑人處遇不當，均有違失，糾

正之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臺南監獄對有個別處遇需求受刑人吳員戒護管理不當，

因矯正人力及案關戒護人員情緒管理相關知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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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腳鐐發出聲響為由咆哮受刑人，戒護人員情緒管理

及採行控制手段措施失當，不當施以強制力及手銬、

腳鐐、警棍等武器、戒具，造成受刑人頭部、背部、

雙膝、雙側腳踝挫傷擦傷及合併暈眩等傷勢，已逾越

必要程度，核有嚴重違失：

(一)按聯合國受刑人處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尼爾森·

曼德拉規則）第1條規定：「對待所有受刑人，均應

尊重其作為人所固有的尊嚴和價值。任何受刑人均

不應遭受—且所有受刑人均應得到保護免遭受—酷

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處遇或處

罰，……。」同規則第36條規定：「維持紀律和秩

序時不應實施超過確保安全戒備、監獄安全運轉和

有秩序的集體生活所需的必要限制。」同規則第47

條第2款規定：「只有法律許可和在下列情況下，才

應使用其他約束戒具：(a)移送受刑人時防其脫逃，

但受刑人在司法或行政機關中出庭時，應予除去；

(b)如果其他管制辦法無效，經典獄長下達命令，

以避免受刑人傷害自己、傷及他人或損壞財產；遇

此情況，典獄長應立即通知醫生或其他合格健康照

護專業人員並報告上級行政機關。」同規則第48條

第1款規定：「若依規則47第2款核准施加約束戒具，

應遵守下列原則：(a)……(c)僅應在必要期限內施

加約束戒具，當無限制移動造成的風險不再存在後

應儘快予以除去。」監獄行刑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受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監獄得單獨或合併施用

戒具、施以固定保護或收容於保護室：一、有脫逃、

自殘、暴行、其他擾亂秩序行為之虞。……。」同

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每次施用戒具最長不得

逾48小時，……。」同法施行細則第21條第2項規

定：「監獄人員應隨時觀察受刑人之行狀，無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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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具必要者，應即解除。」監獄施用戒具與施以固

定保護及保護室收容管理辦法第8條第1款規定：「施

用戒具應注意下列事項：一、應隨時觀察受刑人行

狀，已無本法第23條第1項、第3項但書所列情形者，

應即終止。……。」次按監獄施用戒具與施以固定

保護及保護室收容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規定：「監

獄不得對受刑人以施用戒具、施以固定保護或收容

於保護室作為懲罰之方法。」

(二)陳訴人陳訴內容摘要：

1、113年5月10日、24日、6月7日、7月10日、11月11

日陳訴要旨：

（1）渠於113年4月29日至衛生科健檢時，詢問教區

科員「科員您要去哪裡？」帶隊之管理員大聲

問渠「你跟他很熟嗎？」渠大聲回話「是怎

樣？」然後一群戒護人員衝來將渠壓制在地上

被銬並毆打，又將渠拖起來提帶至中央臺。提

帶過程將疑似警棍之物穿過渠胳臂兩側故意

撐高，又緊抓渠頭部，渠因疼痛不已而罵髒話，

戒護人員又將渠推倒在水池旁柏油路，使渠頭

部摩擦柏油路。至中央臺後，因渠拒絕回答刑

號而頭部被壓制在地，又對渠上固定式腳鐐，

致行走至舍房時腳踝血流如注，渠至舍房門口

始獲得腳鐐布。渠因上開管理措施，受有頭部

挫傷合併暈眩、背部挫傷、雙膝挫傷擦傷、雙

側腳踝挫傷擦傷。

（2）渠僅係大聲向管理員回話，如認渠對主管大聲

回話或有其他未依主管指令之情形，加以告誡

或辦理違規即足，根本無必要壓制並毆打渠，

相關戒護措施及施用戒具之方法，顯已逾必要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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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渠收容至舍房隔離保護後，手銬即解除，反而

遭施用固定式腳鐐數日，係矯正機關濫用固定

式腳鐐對收容人施以法外懲罰陋習之延續。

2、113年11月8日視訊約詢：

（1）那天管理員有偷打我後腦杓，好像想置我於死

地。

（2）一路很大聲罵我，把我架住。他第1次把我提

帶時就用警棍了。

（3）在衛生科前就有打我後腦杓。還有將我的頭撞

地，還有把我的頭磨柏油路。或是第2次在柏

油路打後腦杓，不確定，有腫一塊。

（4）後來他們把我故意推倒在柏油路，又偷打我，

一直罵我，我才忍不住罵髒話。我罵髒話，他

們才把我推倒。

（5）中央臺時還未流血，中央臺到六舍的200公尺

腳鐐沒有保護措施，頭部挫傷、背部挫傷，沒

有流血，違規舍管理員有叫服務員對我的傷勢

錄影、攝影。腳踝沒護套有流血。

（6）管理員用手緊抓手銬，上下用力拉扯。我的雙

手都是紅腫的，有幾十條痕跡。

（7）腳鐐我忘記幾點卸除的，不是很確定。好像5

月1日卸除的。

（8）事發後有外醫驗傷，並用驗傷單告管理員；就

是第一時間壓制我的那位管理員讓我受傷的。

10月7日開庭。檢察官有製作截圖讓我指認，

第一次把我壓制在地者。

（9）管理員真的很惡劣，我又沒做什麼事，握住我

的頭，好像要我死一樣，戴腳鐐沒有護套，一

直推我叫我走快一點。那天那個主管很惡劣。

衛生科後面跟我嗆聲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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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年11月11日陳訴書：

（1）管理人員大聲咆哮命陳訴人行進間腳鐐不准出

聲，讓陳情人不敢前進，因為只要走路，腳鐐

就會有聲音；再者故意不給陳訴人腳鐐護套，

致走路舉步維艱，如何行進？陳訴人無拒絕行

進。

（2）敬請本院命臺南監獄提出監視器、密錄器錄音，

我們來聽聽看到底誰講的是真的。倘只有畫面

而沒有聲音，就是隨他們講的了。

(三)履勘(驗)發現：

1、本院勘驗監視錄影畫面發現：

（1）經本院勘驗矯正署函復1提供監視錄影畫面發現：

〈1〉113年4月29日，吳員與數名受刑人列隊至醫

護中心門口，吳員列於末排，其與在旁1名

管理人員說話，管理人員亦予以回應，並無

明顯危險情狀。

〈2〉突然後面1名管理人員，衝上前將吳員壓制

在地，並上手銬，隨後由3名戒護人員帶往

中央臺，在風雨走廊過程途中，吳員第2度

遭壓制在地；另由法務部復函推知，應係由

此開始使用警棍架離。

〈3〉嗣吳員由3名人員戒護至中央臺前，吳員似

有抗拒情狀，隨即遭第3度壓制並上腳鐐(未

提供護套保護)，起身後不久，其中1名戒護

人員態度較為激動，似在對吳員言詞管教(其

為戒護途中立於吳員身後壓制其頭部者，且

為對吳員施以腳鐐者)，隨後該名戒護人員

第4度將吳員強制壓制在地，於吳員已施以

1 矯正署113年9月4日法矯署安字第1130176222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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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銬及腳鐐之情形下，仍由數名戒護人員協

同壓制。吳員起身後離開中央臺，惟未著拖

鞋赤足行走於戶外柏油路上，直至抵達六舍。

（2）另經本院勘驗臺南監獄履勘現場方提供之「113

年4月29日吳員押入六舍過程-手持錄影V8錄音

影畫面」顯示：「吳員由3名管理人員戒護至中

央臺前，曾遭第3度壓制並上腳鐐，起身後不

久，其中1名戒護人員態度激動，對吳員嚴厲

指責（其為戒護途中立於吳員身後壓制其頭部

者，且為對吳員施以腳鐐者），隨後該名戒護

人員繞至吳員身後，第4度將吳員強力壓制在

地，於吳員已施以手銬及腳鐐之情形下，仍由

數名戒護人員共同壓制！」（相片略）。

（3）再經本院履勘臺南監獄「事發時吳員收容於52

舍」發現：吳員收容至舍房隔離保護後，仍遭

施用固定式腳鐐約2日！(惟經詢據該監主任管

理員簡富勇表示：「該監視器畫面已逾檔案留

存期限覆蓋。」) 

2、台南市立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吳員於當日17時

31分就診，病名有頭部挫傷合併暈眩、背部挫傷、

雙膝挫傷擦傷、雙側腳踝挫傷擦傷。(醫生囑言：

病患於民國113年4月29日17時31分以上述傷勢就

診，經診療並外傷護理後，於4月29日18時05分

離院，囑如有不適或任何變化，宜儘速回相關科

別門診追蹤治療。)

3、詢據臺南監獄戒護科科長蔡銘豪表示，收容人沒

有很積極的違規行為，例如衝過來時，要喝令他

先蹲下不要講話，如果他有積極行為就要上戒具

帶離現場：

「(調查委員問：吳員外醫日期？)臺南監獄



7

衛生科科長梁博政答：吳員4月29日即外醫，我

當天沒有看到吳員；衛生科確認他是否適合施用

戒具。」「(調查委員問：當天誰值班？戒護外醫

經過？) 梁博政答：沒有特別關注，門診沒有驗

傷。專員劉智遠答：113年4月25日吳員對管教人

員大聲。」「(調查委員問：吳員沒有進衛生科就

被帶走之原因？)梁博政答：不清楚。」「(調查

委員問：施用戒具及相關措施之必要性，要從法

律層面衡量，請科長及主管說明，如何避免爭

議。)戒護科科長蔡銘豪答：以我目前的宣導方

式，收容人沒有很積極的違規行為，例如衝過來

時，要喝令他先蹲下不要講話；如果他有積極行

為就要上戒具帶離現場。」「(調查委員問：如果

不要將受刑人拖在地上，要怎麼做？)蔡銘豪答：

要看他是怎麼拖的，如果他一直抵制，要很多人

過去。」「(調查委員問：可以不要在中央臺上戒

具嗎？)蔡銘豪答：手銬可以，腳鐐不行，因為

有一些工具在那邊，而且釘腳鐐之後走路會更慢，

鐵石跟鐵塊在中央臺。」「(調查委員問：可是當

天也是釘好才回六舍？)蔡銘豪答：是。」「(調

查委員問：能否避免受傷？)蔡銘豪答：吳員不

讓我們帶到中央臺，才用警棍架走。」「(協查人

員問：吳員頭部受傷原因？【提示吳員診斷證明

書2】)主任管理員簡富勇答：尚須瞭解。」「(調

查委員：有關戒護過程尚須向情緒行為管理師瞭

解。」（相片略）。

2 病名：1.頭部挫傷合併暈眩；2.背部挫傷；3.雙膝挫傷擦傷；4.雙側腳踝挫傷擦傷。

醫生囑言：病患於民國113年4月29日17時31分以上述傷勢就診，經診療並外傷護理後，於4

月29日18時05分離院，囑如有不適或任何變化，宜儘速回相關科別門診追蹤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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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南監獄履勘後函復3說明重點摘要：

（1）吳員於113年4月29日上午10時18分，由2名戒

護人員戒護吳員等10名收容人至該監衛生科門

診，隊伍行進至衛生科前，吳員於隊伍間突然

大聲並揮手向八教區李科員打招呼說：「ㄟ，

科員」(並非有禮貌的問好)，由於吳員之行為

已破壞隊伍團體秩序，遭戒護人員糾正，吳員

態度囂張回嗆戒護人員，且態度惡劣，並對戒

護人員大聲咆哮，同行另名戒護人員見吳員情

緒激動，有暴行戒護人員之虞，立即將吳員控

制在地，由於吳員持續咆哮，並大聲對戒護人

員嗆聲，引來其他勤務點戒護同仁前來支援，

並將吳員上銬戒往勤務中心。

（2）吳員於該監勤務中心(中央臺)施用戒具腳鐐過

程中，故意不斷抗拒扭動身體試圖掙扎，斯時，

中央臺旁尚有為數頗多遠距訊問、行動接見及

等待一般接見之收容人，吳員刻意極力抗拒掙

扎，……，為避免引起其他收容人騷動，及預

防吳員作勢衝撞或攻擊在場人員，導致戒護事

故，……，為維護監獄秩序及安全，該監在場

戒護人員乃協助將吳員控制於地面(第3度)，

並予以施用戒具腳鐐。

（3）吳員在施用戒具(腳鐐)後準備前往六舍時，仍

然極度不配合，……，因當時中央臺兩側尚有

遠距訊問、行動接見及等待一般接見等為數頗

多之收容人，……，為維護監獄秩序及安全，

預防吳員作勢衝撞或攻擊在場人員而涉違法

行為等，及避免附近收容人藉機騷動，衍生其

3 臺南監獄113年11月11日南監戒字第1130506572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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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戒護事故，該監在場戒護人員見狀，旋即第4

度以優勢警力警戒控制吳員。

（4）當日吳員頭部並無任何傷口；將吳員戒護至六

舍隔離保護後，經由攝影機影像查看，吳員腳

踝並無渠所述血流如注，有履勘當日提供之手

持錄影機影像可稽。（相片略）。

（5）本案之檢討及策進作為：查當時中央臺仍有多

數收容人待辦遠距訊問、接見等事宜，為避免

收容人趁機生事端，衍生戒護事故，須將吳員

戒至隔離保護舍，於保護舍後即供護套，未予

吳員戴護套實因情勢緊急，該監將加強宣導，

如情勢急迫，施用腳鐐前一律先行穿戴護套，

落實執行配戴護套，以確保收容人權益，避免

爭議。

(四)查據矯正署復稱 4：施用戒具「未戴護套及未著拖

鞋……，此節督促臺南監獄注意。」

(五)健保署查復吳員病歷說明5：（略）。

(六)臺南監獄戒護科蔡科長於本案詢問時表示，有關情

緒管理部分，同仁在高壓環境情緒壓力大，會請監

內心理師協助，這方面有在做；另於管理受刑人時

如管理員有情緒反應，應適時請他離開場域，並有

加強宣導，之後也會持續進行宣教；該監劉管理員

則表示，實務上管理人員確實沒有受過相關訓練。

另詢據法務部坦認戒護人員管教技巧待加強，情緒

管理及採行控制手段措施亦待宣教、督導提升，俾

執法正確更為細緻，以維護收容人權益。相關書面

說明如下：

1、至於其中1名戒護人員態度較為激動，經查係因

4 矯正署113年9月4日法矯署安字第11301762220號函。
5 健保署113年11月11日衛保醫字第113012354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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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員情緒激動大聲辱罵咆哮等行狀，基於戒護安

全及維護現場秩序，以避免事態擴大，而當下自

然反應之管理技巧，惟恐造成觀感問題，矯正署

業囑臺南監獄應加強戒護人員管教技巧等教育

訓練；另吳員施用腳鐐，當下未提供護套保護，

亦責令臺南監獄應檢討改善，並加強教育宣導，

以維護受刑人權益。

2、惟矯正署事後勘驗監視錄影畫面，認為第4度壓

制手段，戒護人員於吳員瞬間突如其來之動作，

而未考量已施用戒具，即施以壓制於地，尚有精

進空間，爰矯正署業囑臺南監獄應提升戒護人員

執法更為細緻，以避免造成爭議。

3、是以，戒護人員未於第一時間提供吳員護套及察

覺其未著拖鞋，經矯正署事後檢視此節，為避免

收容人受傷及可能之爭議，矯正署爰囑臺南監獄

嗣後注意，且施用戒具應儘速提供收容人護套。

4、有關施用戒具未提供護套保護，矯正署已責令臺

南監獄檢討改善，並持續督導所屬機關應加強教

育訓練及宣導，以維護收容人權益。

5、矯正人員情緒管理列入常年教育訓練課程，以避

免戒護管理衍生爭議，矯正署將持續督導所屬機

關辦理情形。

6、矯正人員採行控制手段措施列入常年教育訓練課

程，俾使執法正確更為細緻化，矯正署將持續督

導所屬機關辦理情形。

(七)經核，臺南監獄對吳員施以強制力及戒具，容已逾

越必要程度：

1、經查，矯正署113年9月4日查復表示，吳員於隊

伍行進間，冒然破壞秩序，違抗糾正，叫囂咆哮，

經制止無效，有擾亂秩序行為，旋將渠控制。然

由監視畫面客觀判斷，吳員於醫護中心門口遭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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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前，僅見其與1名管理人員交談，尚無具體危

險情狀。

2、依矯正署查復表示，將吳員帶至中央臺，值勤人

員詢問編號，吳員拒答且態度傲慢怒視，仍拒絕

配合施用腳鐐且故意抗拒掙扎，爰於控制後由戒

護人員施用腳鐐……吳員業有咆哮辱罵，違抗指

令，嚴重破壞秩序及情緒極度不穩，顯有暴行之

虞，以優勢警力(6至7名)警戒，維護安全及降低

暴行風險，洵屬適當。惟查，吳員於中央臺前雖

似有抗拒情狀，然吳員將近60歲，手上銬於背後，

且有3名人員隨身戒護，旁邊亦有多名管理人員，

抗拒行為受有侷限，爰矯正署所述，吳員情緒極

度不穩，顯有暴行之虞，須以優勢警力降低暴行

風險之情事，難謂合宜。

3、又查，依吳員檢附之台南市立醫院診斷證明書記

載，吳員於當日17時31分就診，病名有頭部挫傷

合併暈眩、背部挫傷、雙膝挫傷擦傷、雙側腳踝

挫傷擦傷，而矯正署於113年7月11日查復本院時，

曾表示係因此一處置過程致傷。則吳員於第一時

間即已上手銬，後續縱有不服管教情狀，亦應選

擇侵害較小之方式為之，然臺南監獄戒護人員對

吳員施以手銬後，又使用警棍穿過渠胳膊，且在

優勢戒護人力下，仍施以腳鐐，對於年近60歲之

受刑人，四度以強制力壓制，洵非屬必要手段，

容有逾越比例原則，洵有未洽。

4、再查，臺南監獄戒護人員對吳員施以腳鐐後未提

供護套保護，且未令其穿著拖鞋，一路赤足行走

於柏油路上直至抵達舍房，於收容違規隔離保護

舍後，仍令其長時間配戴手銬、腳鐐(繼續施用

腳鐐長達近2日)等戒具，其適法性、合理性、妥

適性及必要性，洵有疑義；此等戒護管理處遇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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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亦難謂無損及吳員人格尊嚴。

(八)本院諮詢學者專家表示，本案當事人尚無高度戒護

之必要，已施用手銬、腳鐐，另有3至4個人以警棍

戒護，且未見腳鐐護套，戒護原因似為管理權威受

到挑戰。相關發言內容略以：

1、矯正機關對麻煩人物、高干擾受刑人之處遇，應

有一些特別的方法；現行要求個別處遇計畫，但

矯正人力有限。

2、反社會性人格、對立型人格，衝動控制、人際互

動都會產生問題；矯正人員的情緒自覺及管理需

具備理解他人情緒的能力。

3、本案當事人尚無高度戒護之必要，已施用手銬、

腳鐐，另有3至4個人以警棍戒護，且未見腳鐐護

套，腳鐐是很重的，沒有護套會受傷。

4、施用戒具之必要性，係因管理人員生命有危險或

管理受到挑戰？

(九)據上，本事件發生時，吳姓收容人尚無積極之違規

行為(例如暴衝等暴力行徑)，臺南監獄初始動用3

名管理人員進行壓制，繼則動用6-7名管理人員進

行制壓，對年近六旬吳員前後共計壓制4次；嗣則

施以手銬、腳鐐等戒具，復未依規給予腳鐐布，入

違規舍仍持續長時間施以腳鐐，容有以施用戒具(腳

鐐)之名行懲罰之實，肇致吳員頭部、背部、雙膝、

雙側腳踝挫傷擦傷等傷害，此有台南市立醫院診斷

書、施用戒具紀錄表、相關主管詢問紀錄、戒護過

程相關錄影勘驗紀錄在卷可稽。本事件該監戒護有

個別處遇需求之受刑人吳員過程失當，因矯正人力

及戒護人員情緒管理相關知能不足，以腳鐐發出聲

響為由咆哮受刑人，戒護人員情緒管理及採行控

制手段措施失當，不當施以強制力及手銬、腳鐐、

警棍等武器、戒具，造成受刑人頭部、背部、雙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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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側腳踝挫傷擦傷及合併暈眩等傷勢，衍生施用戒

具及相關強制措施之適法性、合理性、妥適性及必

要性等之爭議，違反比例原則，與首揭相關規定有

悖，影響矯正機關形象，核有嚴重違失，應予檢討。

二、臺南監獄受刑人吳員施用戒具紀錄表施用手銬起始時

間記載有誤，核有失當；另腳鐐施用時間有明顯立可

白塗改痕跡，登載未盡覈實，相關主管復未詳細查核，

衍生偽造文書之爭議，亦有重大違失：

(一)按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規定：「公務員明知為不實

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

刑。」同法第216條規定：「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

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

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次按監獄行刑法第23

條第1項規定，受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監獄得單

獨或合併施用戒具、施以固定保護或收容於保護室：

一、有脫逃、自殘、暴行、其他擾亂秩序行為之

虞……。末按監獄施用戒具與施以固定保護及保

護室收容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監獄長官核准施用

戒具、施以固定保護或收容於保護室後……應即報

告監獄長官處理。同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依第3

條施用戒具之核准、變更與終止過程，及起訖時間

與原因，應記錄於受刑人施用戒具紀錄表。

(二)查據矯正署復稱：「經查臺南監獄陳報之受刑人施

用戒具紀錄表，其施用手銬起始時間記載有誤，該

署業責請臺南監獄檢討並加強審核，以確保上開文

書資料之正確性。」本院無預警履勘發現，「施用

戒具紀錄表洵有塗改痕跡」及「手銬起始時間記載

有誤」等缺失：

1、本院無預警履勘發現，施用戒具紀錄表「腳鐐施

用時間」有明顯立可白塗改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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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施用戒具紀錄表有明顯塗改痕跡

資料來源：本院113年10月29日履勘臺南監獄拍攝。

2、矯正署於113年8月間查核臺南監獄陳報資料發現

手銬起始時間應為10時19分，誤載為10時24分：

圖2　施用戒具紀錄表施用手銬起始時間記載有誤

資料來源：本院113年10月29日履勘臺南監獄拍攝。

3、臺南監獄履勘後函復說明重點摘要：

（1）查該監113年4月29日受刑人施用戒具紀錄表均

有記錄施用戒具之起訖時間與施用戒具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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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戒護主管依當時自身發現客觀事實情況及

記憶，基於職務上之確信所記錄。

（2）惟事後查看監視器畫面始發現施用手銬起始時

間誤植與施用腳鐐時間相同。

（3）已於履勘當日將吳員施用戒具紀錄表彩色影本

交本院。另有關吳員戒具解除日期、時間塗改

一事，經查戒護及解除吳員戒具之姜姓管理員，

因筆誤，誤植解除日期，爰當下即修正為正確

日期、時間，有密錄器影像可稽。

（4）該監業已責請各級幹部，於勤前教育及科務會

議加強宣導，對於施用戒具時應注意起始時間

之正確性，如因情況緊急或其他事由致無法確

認時間時，應於事發後即核對監視畫面紀錄確

實填載時間，以確保上開文書資料之正確性。

（5）本案之檢討及策進作為：各類簿冊文書應詳細

查核，施用戒具後即應仔細核對施用時間，確

實填載，以確保上開文書資料之正確性，若有

塗改應加蓋校正章，避免誤植衍生爭議。

(三)本院諮詢學者專家建議，戒具施用需考量時機、施

用是否過當及施用時間等；施用戒具24小時要評估

1次，如評估須繼續施用要填寫繼續施用報告，相

關規定或許可以思考調整。案經約詢法務部說明重

點摘列如下：

1、有關施用手銬起始時間記載有誤部分，係矯正署

於113年8月間查核臺南監獄陳報資料發現本項疏

誤(手銬起始時間應為10時19分，誤載為10時24

分)，矯正署即責請臺南監獄檢討、加強相關文

書表件之填載，該監業要求施用戒具時，應注意

記載時間之正確性，如因情況緊急或其他事由致

無法確認時間時，應核對監視畫面紀錄確實填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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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以確保上開文書資料之正確性。

2、有關臺南監獄113年5月1日施用戒具紀錄表有明

顯修正帶塗改痕跡部分，經查係臺南監獄戒護人

員當下誤植終止施用戒具時間，並立即以修正帶

修改繕正，臺南監獄業要求相關人員有塗改文書

應加蓋校正章，俾利事後查核。

3、有關施用戒具時間記錄正確性部分，矯正署已責

令臺南監獄檢討改善，並持續督導所屬機關應加

強教育訓練及宣導，以維護收容人權益。

(四)經核，臺南監獄受刑人吳員施用戒具紀錄表施用手

銬起始時間記載有誤，核有失當；另腳鐐施用時間

有明顯立可白塗改痕跡，登載未盡覈實，相關主管

復未詳細查核，衍生偽造文書之爭議，亦有重大違

失。法務部允應督飭所屬深入偵查，以釐清真相，

以維護收容人權益及司法機關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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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臺南監獄對有個別處遇需求受刑人吳員

戒護管理不當，因矯正人力及案關戒護人員情緒管理相

關知能不足，以腳鐐發出聲響為由咆哮受刑人，不當施

以強制力及手銬、腳鐐、警棍等武器、戒具，造成受刑

人傷勢，戒護人員情緒管理及採行控制手段措施失當，

且施用戒具紀錄表施用手銬起始時間記載有誤、腳鐐施

用時間有明顯塗改痕跡，衍生偽造文書之爭議，均核有

違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

案糾正，移送法務部督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高涌誠


